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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2.5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7,950,000 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计转增股本

76,720,000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 268,520,000 股。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董事会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做相应修改，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事项。公司

章程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180

万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852

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180 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9,180

万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6,852 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6,852

万股。 

第一百七十六条  

（三）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与稳定性，并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

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

素，制定以下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80%； 

2、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40%； 

3、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

第一百七十六条  

（三）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与稳定性，并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

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

素，制定以下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80%； 

2、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40%； 

3、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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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1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除上述条款外，原《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本次《公司章程》修改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8日 


